附件2
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示范单位创建条件

一、必备条件（一票否决项）
1.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组建完成，农业行政执法职能全部整合到位；
2. 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坑农害农事故和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3. 近三年内未发生严重农业违法行政行为，或者因农业行政不作为、乱作为造成严重恶劣影响的情况。
二、组织保障
（一）组织领导
1. 成立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示范创建领导机构，统筹指导、协调示范创建工作；
2. 农业农村法治建设纳入本部门重点工作，每年召开研究农业农村法治工作的专题会议不少于1次；
3. 压实农业农村部门对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和队伍建设的责任；
4. 严格落实重大违法案件部门负责人集体研究讨论决定制度。
（二）执法机构
1. 有经编制部门批准设立、农业农村部门管理的县级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
2. 除依照规定继续保持相对独立设置的渔政执法机构外，农业行政执法职能由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集中行使，以农业农村部门名义统一执法；
3. 编制部门核定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编制数量能够满足执法工作需要，执法人员年龄、学历、专业结构科学合理；
4.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与其他农业农村部门内设机构以及所属行业管理、技术推广、检验检测等机构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建立协作配合机制；
5. 健全县级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向乡镇延伸机制，整合利用农业领域设在乡镇的站所、力量和资源，承担日常巡查、接受投诉举报、协助调查取证等工作；
6. 坚持和加强党对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领导，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党组织健全。
（三）支撑保障
1.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运行经费、执法装备建设经费、罚没有毒有害物品处置经费等纳入同级财政预算，能够满足执法工作需要；
2.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具有独立、规范、整洁，能够满足执法工作需要的办公场所；
3. 农业行政执法装备齐全，有满足工作需要的执法专用交通工具，照相机、摄像机、录音笔等执法取证设备，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等办公设备；
4. 严格执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理，行政执法经费与收费罚没收入完全脱钩；
5. 建立领导干部违法干预行政执法活动和插手具体违法案件查处责任追究制度，实行干预留痕。
三、工作成效
（一）规范执法
1. 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
2. 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建立农业行政执法投诉举报制度、情况通报制度、执法过错纠正和责任追究制度；
3. 全面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执法人员每年参加法律专业知识培训和集中学习时间不少于40学时；
4. 农业行政执法文书制作和档案管理规范；
5. 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将普法融入农业行政执法的全过程；
6. 建立农业农村部门与市场监管、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公安等部门的协调配合机制，健全农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二）执法成效
1. 农业行政违法行为及时严格有效查处，一般程序农业违法案件查处数量在所在省（区、市）位居前列；
2. 农业行政执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相对人认可度高，群众满意度高；
3. 近三年查办的农业行政处罚案件无因违法行政行为被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撤销的情况；
4. 近五年内因农业农村法治工作获得过省部级以上表彰或奖励；
5. 在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和执法工作方面积极创新，成效显著，有关做法和经验在所在省（区、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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